
关于《珠海市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的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市财政局、市科创局、市人社局和市税务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珠海市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人才认定及财政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珠财〔2019〕168号）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试行一年，文件已到期失效。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继续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2020〕29号）要求， 珠三角九市需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办法。同时，工作中发现了一些需完善的地方。因此，我市重新制定《珠海市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二、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31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继续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2020〕29号）。
三、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主要内容

《办法》共分五章十九条。第一章《总则》提出制定的依据、补贴内容、补贴原则、计算原则、部门职责和经费来源。第二章《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标准》提出高端和紧缺人才认定的基本条件和资格条件，同时明确不得申报人员范围。第三章《人才认定及补贴发放程序》明确珠海市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

定、财政补贴通过网上申报系统受理。明确了人才认定及财政补

贴的操作流程，要求申请人如使用多个不同身份记录登记纳税的

应先行到税务部门办理纳税档案并档手续。第四章《监督管理》

明确申请人（申请单位）及审核部门有关责任，对发放后三年内

有疑问的可要求补充资料。第五章《附则》明确同类补贴不重复

享受原则及办法的解释主体和有效期。

   （二）主要特点
1.明确标准、导向突出，受惠面较广。考虑到我市境外人士总量相对不多，符合高标准人才的较少，为吸引更多境外人才向

珠海集聚，我市政策对境外人才的认定标准，既全部反映了省政策的规定条件和指导意见，又增加了珠海人才政策特色，覆盖人才面较广，有利于鼓励和吸引境外人员来珠创新创业。相对而言，我市境外人才的认定标准范围较广，条件较宽松。

    2.适当补贴，同类事项不重复补贴。享受珠海市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的申请人，不再重复享受珠海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励等市、区同类性质政策待遇，遵循同一人同一事项不重复补贴的原则，力求公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3.网上申报，最大限度方便申请人。在申报流程设置上，将人才认定和财政补贴发放申请整合统一，实现网上申报，申请人“最多跑一次”或无需跑。

4.职责明确，流程清晰，操作简便高效。本《办法》对涉及大湾区财政补贴主要工作的部门的职能进行了细化、梳理及明确，同时依据部门职责明确了按如下流程操作：政府部门发布申报指南→申请人网上提交资料→受理部门依标准对人才审核→认定人才→受理部门根据税务部门提供数据审核人才个税材料形成补贴名单→各区发放补贴。流程清晰，衔接到位，各部门职责明确、分工合理。

5.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确保财政资金安全。事前，办法对申报人信用严格申明，详细列明不得申报的情形；事中，税务、公安、法院、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验证申请人信用情况；事后，对发放补贴三年内发现问题的可追溯检查，强化了严格审核把关，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6.财政补贴资金发放。财政补贴资金发放的责任单位是各区（功能区）。


